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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為落實公司治理及健全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資酬勞制度，特訂定此辦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制度(以下簡稱薪酬)，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各項薪酬內容依性質分類如下： 

一、報酬：薪資、職務加給、各項獎金、各種津貼、退休金、配車、員工認股等。 

二、業務執行相關費用包括車馬費。 

三、酬勞：依公司章程按年度盈餘分配所提撥。 

第四條   獨立董事： 

一、報酬：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定額報酬，每月定額

給付，董事會得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酌予調整獨立董事薪

酬。獨立董事兼任各委員會支領金額由董事會決議。 

二、業務執行相關費用：至本公司出席董事會或列席股東會始得支領車馬費，每次出

席得支領新台幣5,000元。 

三、酬勞：不參與年度之董事酬勞分配。 

第五條   其他董事： 

一、酬勞：年度盈餘分配之董事酬勞總額，依照公司章程辦理，並依據對公司營運參

與程度及貢獻價值議定。 

二、業務執行相關費用：至本公司出席董事會或列席股東會始得支領車馬費，每次出

席得支領新台幣 5,000元。 

三、董事兼任經理人或員工者，依本公司薪資管理辦法支領員工薪酬。 

第六條   經理人： 

一、各類報酬支付方式 

(一)每月固定薪資：包含本薪、伙食津貼、交通津貼、其他津貼、主管加給、住

宿津貼、專業津貼等。依本公司薪工循環核敘薪資報酬，並配合公司營運狀

況或調薪政策調增減薪資。 

(二)季(績效)獎金：每季參酌整體公司營運績效及季績效考核結果，季(績效)獎

金發放以公司單季稅後淨利之8~15%為限。  

經理人績效考核並應參酌下列指標： 

 1.財務績效指標：營收成長、稅後淨利及預算達成情形。 

 2.其他各項績效指標：依照部門考績、職等層級、個人考績、業務考績等。 

(三)盈餘分配之員工酬勞：年度盈餘分配之員工酬勞總額依照公司章程辦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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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經理人之盈餘酬勞分配，不得超過上述提撥後之可分配員工酬勞之5~10%。 

(四)若有特殊貢獻者，經薪酬委員會審核並報請董事會通過，其薪酬得不受上述

限制。 

(五)員工認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其執行範圍及發放計畫應由人資單位規劃專案內

容，呈總經理同意後，提交薪酬委員會審議，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二、退休金：本公司依照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提列員工退休金。 

第七條   新聘任經理人之薪酬，得依本公司薪資管理辦法核敘薪資報酬，嗣後經薪酬委員會定

期評估檢討及修正。 

第八條   依據 

上述各項條文所稱名稱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所訂之。 

第九條   施行 

本辦法之制定及修正應經薪酬委員會審核，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發佈實施，其修改、

廢止時亦同。 


